




本期债券发行人在分期偿还本金时，投资者账户中的债券持

仓数量保持不变，每张债券对应的面值相应减少。 债券应计利息

以调整后的债券面值为依据进行计算。

3、 债券面值计算方式

本次分期偿还 20%本金后至下次分期偿还前，本期债券面值

=100元×（1－已偿还比例－本次偿还比例〉

=100元×（l-40o/o-20%)

=40 元。

4、 开盘参考价调整方式

分期偿还日开盘参考价

＝分期偿还日前收盘价－100×本次偿还比例

＝分期偿还日前收盘价－100×20%

＝分期偿还日前收盘价－20

三、 分期偿还本金兑付办法

（ 一 ）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

理债券兑付、 兑息协议，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

债券兑付、 兑息。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、 兑息资金划

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则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、兑息服务，

后续兑付、 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， 相关实施事宜以本

公司的公告为准。公司将在本期分期偿还本金日2个交易日前将

本期债券的分期偿还本金足额戈1J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

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。

3 






